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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磴口县旱灾、雪灾草畜平衡户补贴政策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沙金套海苏木人民政府、县直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磴口县旱灾、雪灾草畜平衡户补贴政策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月16日

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月16日印发

磴口县旱灾、雪灾草畜平衡户补贴政策

实施方案
2022年，我县夏季气温偏高、降水偏少、大风天气多， 造成干旱；冬季冷空气入侵，持续低温，对农牧业生产影响较大。我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布日格嘎查、那仁宝力格嘎查、巴音宝力格嘎查、巴音乌拉等嘎查出现了较严重的气象灾害。根据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项目--畜牧生产类资金计划安排意见》文件精神，为恢复灾后生产，增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，确保补助资金合理使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救灾资金的使用体现以人为本，防、抗、救相结合的防灾救灾理念，坚持“地方先救灾，中央后补助”的原则，对区域性重大农业自然灾害予以适当补助，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。

二、实施内容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根据上级部门关于畜牧业受灾补贴的相关文件精神，按照下达的资金分配情况，进行分配补贴。 

（二）补贴方式。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，对涉及草畜平衡户和符合补贴条件的牧户饲草进行补贴。

（三）实施范围。沙金套海苏木巴音布日格嘎查、那仁宝力格嘎查、巴音宝力格嘎查、巴音乌拉等嘎查的草畜平衡户和符合补贴条件的牧户。
（四）补贴内容。以受灾牲畜数量、受灾面积、因灾死亡大牲畜（5只羊折1个大牲畜）为主要依据，对履行草畜平衡责任、实现草畜平衡要求的牧户饲草料运输费给予补贴。
（五）补贴标准。沙金套海苏木巴音布日格嘎查、那仁宝力格嘎查、巴音宝力格嘎查、巴音乌拉等嘎查的草畜平衡户和符合补贴条件的牧户饲草进行补贴，补贴标准按照《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项目--畜牧生产类资金计划安排意见》和相关文件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在资金使用过程中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属地管理和行政推动，加强督导和指导，落实各项工作措施。救灾资金由磴口县人民政府负总责，财政局、农牧和科技局具体组织实施，沙金套海苏木要制定细化实施方案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，落实主要领导负责制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密切部门合作，抓好工作落实。

为确保工作顺利实施，成立由县委常委、政府副县长陶奋山任组长专项领导小组，具体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陶奋山     县委常委、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刘  强     政府办副主任
汪俐坪     财政局局长
高义文     农牧和科技局局长

黄金龙     沙金套海苏木党委书记

成  员：吴彦杰     沙金套海苏木苏木达
戴忠儒     财政局副局长

呼格吉乐   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

张丽华     防沙治沙局副局长
庞小兵     沙金套海苏木副苏木达
阿拉腾巴根 草原资源保护中心主任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农牧和科技局，负责落实领导小组重大决策，处理日常事宜。沙金套海苏木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。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有人管、事事有人办的工作格局,为全面落实补贴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。
(二)加大政策宣传。各相关单位要通过各类媒体、各种途径和多种渠道做好2022年农业生产救灾补助资金使用的宣传公布补助内容、补助对象、操作程序等相关内容，做到公开透明。

(三)强化资金管理。项目补助资金要严格执行《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》(财农[2019]117号)相关规定，程序规范，专款专用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资金管理，建立健全资金使用档案和工作档案，建立举报制度，公布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资金安全运行。将旱灾物资领取花户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发放，并将实施方案、公示文件及照片、领取表复印件上报农牧和科技局。财政局、农牧和科技局要密切跟踪救灾资金工作进展， 落实定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补贴监督机制，确保救灾资金正常、快速、安全落实到位。

附件：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计划分配表（畜牧业）

附件
2022年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计划分配表（畜牧业）
	苏木
	分配资金

（万元）
	受灾户数
（户）
	每户补贴饲草运输费用（元）
	每户购买饲草

（吨）

	沙金套海苏木
	28
	81
	3456.7
	19.3

	合计
	28
	81
	3456.7
	19.3




